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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固定本地电话等业务资费管理

方式的通知  

 
(工信部联通〔2009〕57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为鼓励市场竞争，促进资费水平下降，结合当前逐渐成熟的电信市场情况，经征求各方面意见并

认真研究，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进一步放宽对固定本地电话等业务资费的管理。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固定本地电话业务的基本月租费和本地网营业区内通话费，以及本地网无线接入电话（俗

称“无线市话”或“小灵通”）业务基本月租费和本地网通话费的资费水平实行上限管理。具体管理

方式是：电信企业应当至少向用户提供一款与现行标准资费的资费结构、计费单位相同，且上述资费

均不高于现行标准资费的资费方案。现行标准资费是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2001年电信资费结构性

调整时确定的固定本地电话的基本月租费、本地网营业区内通话费，以及现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确定的本地网无线接入电话的基本月租费、本地网通话费的标准资费。同时，电信企业可以根据市场

情况和用户需求制定其他资费方案，自主确定资费结构、计费单位和资费标准。 

  二、出租电路长期租用资费实行上限管理。上限标准暂按原信息产业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关

于电信资费结构性调整的通知》（信部联清〔2000〕1255号，以下简称“1255号文”）规定标准执

行。对于1255号文中未列明速率的出租电路业务资费标准，由各电信企业集团公司参照已列明速率的

业务资费标准自主确定，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 

  三、固定本地电话业务、本地网无线接入电话业务的资费方案以及省内、本地网内出租电路长期

租用业务的资费标准，在执行前由省级电信企业报当地通信管理局和同级价格主管部门备案。 

  国内跨省（区、市）以及国际、港澳台的出租电路长期租用业务资费标准，由电信企业集团公司

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在执行前还应由省级电信企业报当地通信管理局和同级价

格主管部门备案。 

  四、上述业务的资费方案由各电信企业集团公司或省级企业（分、子公司）制定或调整，其他下

属企业不得自行制定或调整。省级企业（分、子公司）向通信管理局和同级价格主管部门备案的资费

方案须经其集团公司同意。 

  各电信企业集团公司在制定或批复同意下属省级企业的资费方案时，应将其资费方案或批复意见

抄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五、各电信企业在制定资费方案时应科学合理、简单清晰，并进一步控制资费方案的种类；在业

务宣传推广时应全面、准确，要将包括标准资费方案在内的所有在售资费方案向用户明示，供用户自

主选择，不得强制或限制用户选择。 

  各电信企业要进一步加强对电信资费的研究和内部管理，通过技术、服务和管理创新逐步降低成

本，努力促进电信资费总体水平稳步下降，让广大用户共享电信发展和改革的成果。 

  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和同级价格主管部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要加强指导监督，

做好资费备案工作，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应及时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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